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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现实中“执行难”现象普遍存
在，一旦遇到被执行人情绪激动、
思想偏激、不予配合等情况，执行
就会遭遇难以预料的困难。作为基
层法院的一名执行法官，长宁区法
院法官张青说，执行案件中大多是
标的额较小的案件，法官要用低姿
态对案件当事人，才会得到当事人
的配合。

为搬三个橱柜连
敲数十家房门

卢某和严某是邻居，因卢某将
三个橱柜摆在走道里占用公用场
地引发矛盾。严某一纸诉状将卢某
告上法院，要求搬离占道的橱柜，
法院判决支持。随后因为卢某不履
行义务，严某又向法院申请执行。
执行通知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张青
认为，类似的邻里纠纷，双方也就
是憋着一股劲，有法官从中调和，
说不定就能化干戈为玉帛。于是，
张青上卢某家了解情况。不想，卢
某在判决生效后就住到别处逃避
执行，只留下三个橱柜堵塞了大半
个楼道。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程序
合法，在被执行人不在场的情况
下，完全可以强制将三个橱柜搬

离。但张青觉得，这样只能做到结
案，却不能化解双方矛盾，找到卢
某才是关键。此后一个月，张青先
后到卢某住处去了 !次，选的都是
凌晨、中午、晚上这种人们很少外出
的时间，可就是不见人影。后来，张
青了解到卢某有个儿子毛某是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便来到毛某单位。知
道法官来找，毛某居然连续一个月
借口外出、工作忙等避而不见，张青
只好采取坐等的方式。面对张青的
劝说，毛某撂下一句话：“我母亲现
在某某小区某号，提醒你一句，她有
开放性肝病，被传染的话，后果自
负。”毛某也不说出具体的房间号，
这分明是在刁难。第二天，张青就
带着书记员到了那个小区。

张青先到物业查询，却没有查
到记录。卢某所在的那幢楼共有 "#

层，每层 !户人家，如果一户一户问
的话，得找上一天。仰头看着楼顶，
张青对书记员说：就一家家找吧。一
层又一层，张青敲了 $$扇门，挨了
不少白眼。当敲开九楼最后一户人
家时，门一开，出现的居然就是毛某
本人。毛某显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张法官，你怎么找得到？”也许
是被法官锲而不舍的精神打动，毛
某客气地将张青让进了门。

卢某的确正在此地，张青和她

聊起家常。原来，这间房子是租借
来的，就是因为“咽不下那口气”才
躲了出来。张青适时劝解道：“阿
姨，算啦。外面的房租很贵，老百姓
过日子，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和为
贵……”送张青出门的时候，毛某
说：“今天法官不辞辛苦上门做工
作，真让我们感动，三个橱柜我明
天就搬走。”

为找韩国“老赖”
看过数千辆车

韩国人元某在长宁法院执行
庭已有多个未结案件，为躲避法
官，元某“狡兔三窟”。张青先对元
某实施限制出境，然而这一原本对
外籍人士非常奏效的举措，在元某
身上却没发生任何效力。正当一筹
莫展时，执行申请人提供了一条线
索———元某有一台韩国原装进口
的车子，与国内车辆的形态存在较
大差异，容易辨认，有人曾经见过
车在龙柏“锦绣园”小区里出现。

张青直奔锦绣园，到小区一
看，傻了眼。这个小区是分几期盖
好的，面积涵盖四个街坊，也就是
说，一个锦绣园有四个普通小区那
么大，里面起码居住了上万户人
家。要在这么多人家数千辆车中找

到元某的车，简直是大海捞针。在
第一个小区，张青先到物业，询问
有没有车辆管理的登记册。物业端
出来一叠半人高的册子。仔细翻看
一遍之后，册子里并没有发现元某
的车辆。

之后，张青一有时间就往锦绣
园跑，两个星期就跑了六趟。跑完
了第一个街坊，就接着看第二个、
第三个、第四个。第七次是个星期
六，张青早早赶到锦绣园。这个时
候大多数人还没有出门，应该是找
到车辆的好时机。一排排、一辆辆
车都经过了，张青的耐心和希望在
一点点流失。在快要丧失信心时，
就在一个垃圾房旁边，张青突然发
现有一台车的车身明显长于身边
的其他车子，模样似乎有点不同。
张青赶紧凑过去一看———没错，正
是元某的车！

按照车位号码，张青敲开了车
主的门。出乎意料的是，房间里住
的是元某的朋友。她对元某的朋友
耐心劝说：“如果不交出车钥匙，法
院会强制将车子拖走。”犹豫了好
一阵，元某的朋友终于从口袋里掏
出了车钥匙……%天后，元某主动
清偿了款项。

通讯员 王夏迎

本报记者 袁玮

针对执行难，长宁区法院法官张青有一套工作秘诀———

放低姿态巧解“讨债案”
! ! ! ! 本报讯 （记者
孙云）昨天，黄浦检察
院检察官俞国花获得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
少年事务中心十佳志
愿者”荣誉称号。

做法制宣传员
俞国花从 &''&

年起专职办理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她不仅
挽救了许多失足青少
年，更关注案卷以外
的青少年问题。她先
后担任多所学校校外
辅导员以及区青保办
和小东门街道、老西
门、半淞园路等街道
的法制宣讲员，主讲
法制辅导报告 &()

场，听讲人次超过 &*

万人。她在 *++!年至
,++'年间担任市阳光
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黄浦区工作站首任站长，后来又担
任工作站“阳光心晴”工作室主任，
通过细心工作，大幅降低青少年犯
罪率；同时，她还从 ,++)年开始，每
周六来到金杨街道的“知心人工作
室”，利用自己的心理咨询知识和检
察工作经验，开展社区心理关怀。

掏腰包添设备
阳光工作站刚成立时条件简

陋，只有走廊上隔出的一个房间，终
年难见阳光，十余平米挤了 !个人，
如果有人来访，简直没有立足之地。
被借调过来的俞国花没计较落差很
大的办公条件。每天上午，她第一个
到办公室，工作站缺乏设备，就自掏
腰包购买摄像机、手提电脑；许多晚
上，她在家里做一些白天在单位无
法完成的网上文件收发和文案修
改，还要啃书本，学习从没接触过的
社工知识。

午餐都是包子
工作站人员平均年龄 ,'岁，她

是唯一一个年近半百的老大姐，但
却是黄浦区第一个获得上海市“社
会工作师”和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资格证书的青少年事务社工，其
中的辛苦可想而知。几乎每个周末
都在加班的她，其实是不能操劳
的———因为心脏病，她曾两次挣扎
在死亡边缘。她当然知道自己的身
体情况，然而，责任心却驱使她不曾
停息。为抓紧时间工作，她整整一年
把工作站门口的包子店当成食堂，
几乎顿顿午餐都是包子。
后来，她又来到“知心人工作

室”，每周六雷打不动。有一年春节
前，一对颤颤巍巍的老夫妻相携而
来，哭诉说他们被子女赶出家门，虽
然通过诉讼赢回房产，却迟迟未能
执行。俞国花一边开解老人，一边提
供法律建议，还将情况反映给区人
大代表。通过她的不断呼吁，不久
后，流浪多年的二老终于回到了自
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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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声称母亲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
况下，以自己名义购买了保险。韩婕
-化名. 在投资保险产品满一年后，
把保险公司告上法院，要求全额退
还保费 !+++元及相应的利息。日
前，静安区法院判决对韩婕之诉不
予支持。

投保后要求撤保
/+"+年 !月 "/日，他人以韩

婕的名义向某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投保金满仓 0 款年金保险 -分红
型.，并提供韩婕的工商银行账户向
该保险公司支付了保险费 !+++

元，双方签订了保险合同约定投保
人和被保险人均为韩婕，身故保险
金受益人为法定，份数为 !份，保
险费 !+++元，交费年期 1+年。保

险公司向韩婕送达了保险单后，还
向韩婕本人作了电话回访，韩婕曾
在电话回访中认可，她向保险公司
购买了该保险险种，承认签收到正
式的保险合同、所有投保文件均为
她亲笔签名、知道投保有 "+天的犹
豫期等规定。

/+""年 '月中旬，韩婕起诉到
法院称，/+"+年 !月 "/日，保险公
司的销售人员在浦东某工商银行的
代理网点，在她不知情下，向她母亲
销售了以自己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的保险单，保险费为人民币 !+++

元，需交费 "+年，投保书和送达通
知等均非本人所签，她更未参与投
保的任何环节。今年 2月，自己又收
到保险公司的第二年续期缴费通
知，才得知此事。韩婕认为按法律规
定，以死亡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保
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
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属无效。起诉
法院要求确认原投保单无效、保险
公司全额退还已交保费 !+++元及
利息损失 2'23%2元。

保险公司不同意
法庭上，保险公司辩称韩婕没

有证据证明投保无效，认为投保书
的签名是韩婕本人所签，收费凭证
上面的签名也是韩婕本人所签，声
称即便不是韩婕所签，也是韩婕母
亲签的字。还提供了投保单、投保书
和产品说明书上均有韩婕本人的签
名，保单送达书的地址与韩婕所提
供的地址相一致。特别在保险公司
所作的电话回访录音中，证明了韩

婕收到过保险合同，并亲自在保单
上作了投保签名。
韩婕则称所有的签名均不是自

己，在保险公司电话回访录音时，因
她当时购买了好几家保险公司的保
险，对保险公司的电话有反感才作
了回答，不能证明任何内容。

根据证据作判决
法院认为，保险公司提供的电话

录音语音清晰、语义明确，即便是他
人以韩婕名义实施向保险公司投保
等行为，韩婕应当在接到保险公司的
回访电话时知晓，既然韩婕在电话回
访中明确承认是她投保了保险并收
到保险合同等，应视为韩婕对之前他
人以她名义实施投保该保险。
特约通讯员 李鸿光 记者 宋宁华

昔日买保险 如今不认账
保险公司电话录音证实确系当事人所为

! ! ! !本报讯（通讯员 韩根南 记
者 江跃中）陈某离开其原先工作
单位增配给他的公有租赁房屋一
段时间后4房屋被隔壁邻居孙某夫
妇擅自侵占，陈某多次交涉无果
后诉至法院。近日，闸北区法院判
决孙某夫妇从浙江北路陈某公有
租赁房屋内迁出。

"''"年，原企业增配给陈某
浙江北路公有租赁房屋，使用面

积为 ")3%平方米，陈某并与房屋
所在地的管理部门建立租赁关
系。孙某夫妇系隔壁三层阁的邻
居，使用面积为 "%3/平方米。"'#'
年后，陈某因故未能实际居住在
公有租赁房屋内。孙某夫妇未经
陈某许可，擅自进入公有租赁房
屋居住至今。/+"+年 '月，房屋所
在地的管理部门补发给陈某《上
海市租用居住公房凭证》。嗣后，

陈某要求孙某夫妇迁出租赁房屋
未果，遂诉至法院。审理中，孙某
夫妇认为，陈某从未在租赁房屋
内居住过4当时自己单位的人到陈
某所在企业交涉时，陈某表示企
业分配给他的房屋他是不要的，
所以自己单位就把租赁房屋的钥
匙交给了自己4在这过程中一直是
自己支付租金。

陈某则认为，公有租赁房屋
使用人的判定标准就是租赁公房
凭证，自己持有合法有效的租赁
凭证，也是区分谁是使用人的唯
一标志，对方虽然认为 "'#'年通
过单位住进公有租赁房屋，但最
终没有取得租赁凭证，“对方出具
租金账单，上面显示户主是我，证
明对方知道房屋使用人是我，对
方实际使用了租赁房屋，支付租
金也很符合常理”。

法院认为，"''"年，原告通过
单位增配房屋并已取得系争房屋
使用人的资格，享有对系争房屋的
使用权。/+"+年 '月，原告通过补
办《上海市租用居住公房凭证》再
次确认对系争房屋租赁使用的权
益。现原告要求两被告从系争房屋
中搬离，合法有据。两被告以长期
使用系争房屋及已支付租金为由
不同意原告的诉请，无相应证据佐
证，其抗辩理由不成立。

空房竟被邻居侵占
户主要求归还的诉求获法院支持

! ! ! !本报讯（通讯
员 沈建国 记者
徐轶汝）" 月 "!

日，两名倒卖火车
票的票贩子在昆
山红杨小区被上
海铁路警方查获。
两人已被铁路警
方行政拘留。

" 月 "2 日，
上海铁路公安处
昆山站派出所民
警接到举报，称在
红杨小区内有人
高价倒卖火车票。

民警立即到此小区展开调查，果然
发现有两人在交易火车票。
民警当场缴获车票一张，青年

男子赵聪（化名）称，他倒卖的是一
张昆山至徐州无座车票 "2+元（票
面 !"元），车票是周波（化名）给他
的。随即，民警到其住所将嫌疑人周
波查获。
据赵聪交待，他和周波同在某

房产公司做销售，由于市场不景气，
今年 "月初辞职。春节期间火车票
紧张4赵便想通过这种途径赚点钱，
与周波商量后，两人在小区内张贴
小广告，然后根据旅客需要通过网
络订票，取票后以每张加价 %+元的
价格卖出。

*

+

,

-

.

/

0

1

2

0

3

4

5

6

田
红

图


